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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出制定我国放射性物质货包运输风险控制目标的初步建议，可为相关风险评价工作提供

决策参考。方法 通过借鉴核电厂及非反应堆核设施相关安全目标研究的宝贵经验，对相关阈值划分和

风险可接受边界进行讨论，并针对放射性货包运输的特点展开分析，提出以风险矩阵作为其风险目标的

表达形式。结果 相关研究认为，对放射性物质货包运输来说，按照严重程度分类，结合其事故发生率，

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表征形式。结论 本文对放射性物质货包运输风险控制目标制定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要使得该风险矩阵能与实际运输活动的风险指引相适应，最终起到指导运输风险管理的作用，未来还需

要更多研究成果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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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esent preliminary suggestions on establishing the risk control goals of radioactive ma-
terial transportation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isk evaluation. With the experience of safety re-
search work on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non-reactor nuclear facilities, the work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dioac-
tive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A risk matrix was proposed to be used as the risk goal for radioactive material transporta-
tion by the discussion of the acceptable boundary setting and the risk index valu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the risk matrix 
was considered to be a reasonable presentation form for radioactive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according to its classification 
of severity in combination with its accident rate. In the work,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is mad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risk control goal for packaging and transportation of radioactive materials. Further works need to do before the risk matric 
is applicable to the actual transportation activities and become the guidance of transport risk management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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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 Fell 等[1]研究认为“可接受安全准则是

连接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的重要一环”。安全分析的

本质目的是要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安全水平。无法

最终判定其风险可接受水平或没有明确的安全目标

则 安 全 分 析 工 作 将 失 去 意 义 。 风 险 指 引

（Risk-Informed）技术在核能等领域的应用推进了

相关行业安全性的显著提高，尤其在核电领域。随

着相关技术的逐渐成熟，英国、美国、荷兰、澳大

装备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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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等一些国家均已逐步针对威胁设施制定了风险

管理的一般指南，相继提出了一些可接受风险的相

关准则。放射性货包运输领域中风险指引方面的应

用较少。在放射性运输安全分析中主要是依据确定

论方法进行事故后果估算，风险分析还停留在半定

量阶段。 
本文希望通过结合放射性运输的特点，提出针对

于放射性物质运输风险目标的判别形式及相关阈值

建议。在参考了国外相关经验基础上，提出拟用于放

射性运输安全管理的风险矩阵，并推荐各类严重程度

的事故概率和后果的划分阈值，并对比国外的类似风

险值进行探讨。 

1  放射性物质运输安全的特殊性 

核电厂采用概率安全分析（PSA）和风险指引

（Risk-Informed）的方法对放射性物质运输风险目标

的制定有非常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核电厂提出的以

“堆芯损坏频率（CDF）”来反映系统失效和“大规模

放射性释放频率”反映包容屏障失效的双指标形式作

为其概率安全目标的方法[2-4]，却并不适用于放射性

物质运输的风险目标的制定。  
我国放射性运输安全分析更多的是停留在确定

论下的事故后果估算层面。国际上针对放射性物质运

输风险目标的研究工作也开展较少，鲜有见到相关研

究进展和成果发布。究其原因，一方面，PSA 研究需

要大量研究经费支持和可靠性基础数据支撑；另一个

原因则是放射性运输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就是不同货

包类型间内容物、源项、辐射类型等差别巨大，事故

工况下辐射后果存在数个量级的差距。这也是国际原

子能机构（IAEA）提出对放射性货包“分类管理”思
想的一个主要原因。 

放射性物质运输安全很大程度上依靠运输容器

的安全设计来保障，以实现对放射性内容物的临界安

全、屏蔽、传热、包容等方面的控制。IAEA 发布的

专门安全要求《Regulations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Radioactive Material》（No.SSR–6）以及 GB 11806 中

对不同类型货包其包装的设计基准提出了不同要求，

并要求相应的试验验证。例如，对用于装载低比活度

物质（LSA）和表面污染物体（SCO）的工业型货包

（IP），其设计上仅需满足正常运输条件下遇到的一

些事件：喷水试验、（1m）自由下落试验、堆积试验、

（落棒）贯穿试验，因此该类货包不需要在隔热、包

容等方面提出严格的设计要求。装载乏燃料、一类放

射源等的 B 型货包，除了要满足正常运输条件的验证

能力外，还需要满足表征基准事故工况载荷的考虑。

它包括：9 m 自由下落试验或 9 m 压碎试验、（1 m）

贯穿试验、火烧试验（30 min、800 ℃）、水浸没试验

等严苛的考验。如果同时属于易裂变货包，则还需要

开展泄漏试验。对装载内容物活度超过 105 的 A2 值

并用于空运的 C 型货包还应该满足更严苛的要求，即

需进行 200 m 深强化水浸没试验、击穿–撕裂试验和

1 h 强化耐热试验。 
虽然在运输容器设计中会基于各自的设计准则

要求提高容器应对各种事故工况的能力，但由于不同

类货包关注的安全问题不同，其设计或侧重于屏蔽，

或侧重于包容，或侧重于临界控制。就整个放射性货

包安全分析来说，难以找到类似 CDF 和 LERF 的指

标来反映各型货包的安全水平。因此要如核电厂般的

给出单一指标的概率安全目标明显是不合适的，这是

放射性运输安全不同于核电厂的主要特点。 
放射性运输安全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重事故下的

总释放源项远低于核设施事故的。故 IAEA 在核事故

威胁分类时将放射性运输活动划入第Ⅳ类威胁[5]。因

此对放射性运输活动制定风险可接受准则时不应过

分保守。但运输事故地点不确定，没有安全边界，纵

深防御能力不如核设施，存在直接影响公众和环境的

可能。 

2  放射性物质运输风险可接受判别

形式的初步构想 

2.1  放射性物质运输风险目标的构成形式 

IAEA 将放射性货包分为工业货包（IP）、A 型货

包、B 型货包和装载限值更高的 C 型货包等，是按照

装载不同货包内容物假想事故下的潜在威胁分类的。

放射性运输风险则应按照货包事故后果大小和发生

率综合分级。如果某种运输活动造成的事故后果严

重，且事故发生期望值大，则其潜在风险水平高；反

之则属于低风险活动。 
据此分析，风险矩阵（表 1）应是一种适用于放

射性物质运输风险可接受度（或称风险目标）的判别

形式。美国核管会（NRC）和美国能源部（DOE）对

非反应堆核设施就是采用该判别形式进行设施安全

水平的威胁分类。 
 

表 1  风险矩阵的基本构成形式 
Tab.1 Basic form of risk matrix 

事故发生率 事故后果轻 事故后果严重 

事故频率高 中等风险 高风险 

事故频率低 低风险 中等风险 

 

2.2  事故严重程度表征指标和相关阈值探讨 

2.2.1  国外对辐射事故严重程度的划分 

风险矩阵构成的 2 个维度是后果和概率。其中事

故后果严重度如何表述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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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常以金钱、生命等指标来表述，但由于不同损失

与金钱的换算关系不统一，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

均衡，均会对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尺带来影响。因此以

生命损失作为严重程度的指标的广泛性更高。绝大多

数事故严重性采用死亡人数定性，少数引入生命损失

方面的估算指标。 
辐射事故中，急性致死率是一种量化指标，但

其辐射遗传效应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故后果指标，

且存在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因此辐射事故严重程度

中仅考虑“急性照射致死”后果而忽略遗传效应的贡

献是不保守的。在“癌症致死”方面存在多个相关指标

参数，如：可归因致死癌概率、非致死癌加权概率、

严重遗传效应加权概率、损伤寿命损失率等。要综

合考虑这些因素，但其加权推导所引入的误差是难

以评判的。 
美国 NUREG–1520[6]对核设施威胁分类中直接

采用辐射剂量作为事故严重程度的划分依据，见表 2。
NUREG–1520 中将事故后果分为“轻微”“中等”和“严
重”3 类，并以场外公众辐射剂量（RD）为指标，将

核设施事故导致场外公众遭受大于 250 mSv 剂量的

划为严重事故，公众个人所受剂量小于 50 mSv 的事

故则属于轻微事故。 
NUREG–1520 的事故严重程度划分思路值得借

鉴，其优点在于该指标容易通过事故分析和后果估算

得到，减少了各指标间换算的误差引入，有利于核行

业间的事故后果比较。但该分类阈值是基于核设施事

故后果制定的，毕竟核设施事故的源项及后果比放射

性运输要大得多。因此放射性运输事故的后果划分阈

值应考虑其适用度。例如，当发生运输事故导致事故

点附近公众受到 50 mSv 的辐射后，对应的事故划定

为轻微事故是否可被公众接受？ 
 

表 2  NUREG–1520 中对各类事故的辐射剂量 

严重程度的划分 
Tab.2 Classification of radiation dose for  

accident severity in NUREG–1520 

后果严重度 
（等级） 

工作人员 场外公众 

严重事故后果 
（3 级） 

RD >1 Sv RD>0.25 Sv 

中等事故后果 
（2 级） 

0.25 Sv <RD≤1 Sv 0.05 Sv <RD≤0.25 Sv

轻微事故后果 
（1 级） 

RD>0.25 Sv RD >0.05 Sv 

 

美国能源部发布的 DOE–STD–3009[7]中，根据事

故对人员或环境的影响以“可忽略”“较小”或“明显”等
差别，将事故后果划分为“无影响、低严重度、中等

严重度、高严重度”等 4 类。在如何区分事故影响程

度方面，DOE–STD–3009 的定义是笼统的，定性表述

在实际应用中难以操作，分类结果因人而异。 

2.2.2  对放射性运输事故严重程度的阈值讨论 

我国 GB 6249—2011《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

定》[8]中规定：“发生极限事故（后果为大量放射性

物质释放），非居住区边界上公众在事故后 2 h 内以

及规划限制区外边界上公众在整个事故持续时间内

可能受到的有效剂量应控制在 100 mSv 以下”。极限

事故为发生频率极低（预计每年为 10−6～10−4）的事

故，这类事故的后果包含了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的

可能性。可以理解为我国国标将事故后果辐射剂量

100 mSv 作为核设施严重事故后果的划分阈值，超过

该剂量阈值则可认为是不可接收的严重事故。该阈值

相较于 NUREG–1520 中提出的 250 mSv 更保守些。

但考虑到核设施事故源项和后果严重程度远大于货

包的释放源项，因此需要重新考虑对放射性运输的严

重事故划分阈值。 
根据 IAEA 发布的《International Nuclear and Ra-

diological Event Scale-INES's Manual 2008 Edition》[9]

第 4 章中建议的事故分类可知，对包括放射运输货包

发生丢失被盗、屏蔽减弱及货包安全防护失效（如事

故性泄漏）等事故工况给出对应的纵深防御级别和事

故分级，其中将各类放射性运输事故的后果对应划定

在 INES 事故级别的 2～4 级事故范畴。再结合表 3
中 2～4 级事故对应的受照剂量水平表述：“有一名公

众成员所受照射的有效剂量超过 10 mSv，或有一名

工作人员受到的照射超过法定年剂量限值”，可知即

使考虑了放射性运输事故中最严重的工况“内容物泄

漏”，辐射后果也应在 100 mSv 以下的量级水平。由

此可认为，IAEA 对放射性运输事故辐射后果的认知

也基本在该量级水平。 
作为放射性运输领域的纲领性标准 IAEA–SSR6

的配套咨询解释文件“IAEA SSG–26”附录 I 中[10]明确

指出，作为 IAEA 放射性货包分类的基础假设条件是，

基于发生事故后“货包附近受照射人员所受的有效剂

量或预期有效剂量不会超过 50 mSv 的参考剂量”。这

可以理解为，IAEA 认为放射性货包严重事故下的辐

射后果应能控制在 50 mSv 水平附近。因此本文建议

将以“50 mSv”作为判别是否达到严重事故的辐射剂

量阈值。 
放射性运输货包分类的核心是基于 IAEA 提出的

“Q 体系”思想。Q 体系通过典型剂量学模型来推导货

包内容物的限值[11]。基本定义为以装载内容物活度量

小于 A1（或 A2 值）的货包命名为 A 型货包，而 A 型货

包被定义为在早期假想事故（即“基准事故”）下的货包

损伤后果是可接受的一类货包。这一假想事故最终的

后果定义为“在损伤货包距离 3 m 处 3 h 所受的全身

剂量不大于 30 mSv” [10]。则基于 IAEA TECDOC–953
对“货包受损类事故”的隔离距离取 30 m 的建议值，

采用简单的剂量外推方式，可导出在 30 m 隔离边界

处的人员全身剂量约为 3 mSv。本文中建议以 3 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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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设计基准事故下辐射剂量的判别阈值。 
通常认为，中等事故可能出现货包受损和人员

超剂量限值的照射；而轻微事故通常来自于运输过

程中等车辆刮擦故障等，一般不会导致货包的损伤，

对人员带来的辐射剂量不在预期内，但能控制在个

人剂量限值内。因此，本文建议以 GB 18871—2002
中公众年个人剂量限值 1 mSv 作为轻微事故剂量的

判别阈值。 

2.3  事故概率的分级划分探讨 

澳大利亚其发布的《风险评价导则》中，对各种

事件发生概率通过定性表述给予区分（见表 3）。它

对概率量级的判断依据也将为我国对事故发生频率

的划分提供借鉴。 
 

表 3  《风险评价导则》对各事件发生概率的定性表述 
Tab.3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of accident probability in 

"Risk Assessment Guidelines" 

概率量级 判断依据 定性描述 

10−1 已发生过一起类似事故 非常可能的

10−2 如不采取措施，可能会发生的事故 可能的 

10−3 其他地方最近曾发生过 不太可能 

10−4 其他地方曾发生过 非常不太可能

10−5 类似事故有记录，但不完全一样 非常不可能

10−6 类似事故见到发生 几乎不可能

 

美 国 能 源 部 2006 年 发 布 的 安 全 标 准

DOE–STD–3009，将事故发生频率分为 4 类，并给出

用于不同事故概率的划分阈值。各类事故概率的定义

如表 4 所示。 
我国对事故概率可接受程度的边界还没有出台

一个明确的划定标准。通常在核安全分析领域，普遍

将低于 10–7 的发生概率认为是不可信的，但对其他事

故发生频率的意义和判断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划分，

也缺乏相关标准或导则作为指导。 
从对前述各国外机构在事故概率分级方法的对

照分析可知，DOE 发布的安全标准 DOE–STD–3009
中，对发生事故可能性等级的划分更加细化，与类似

频率事故的描述有较好的相似性，更符合公众对事故

发生率的认知程度。因此，可借鉴其作为制定放射性

运输风险矩阵中的事故率划分。 

2.4  对放射性物质运输风险目标——风险

矩阵的建议 

鉴于放射性运输活动中内容物源项差别大、容器

固有安全性不同、货包类型多等特殊性，采用单一指

标的风险控制目标难以反映不同类型货包的安全水

平。因此，建议以风险矩阵的形式，分类判定其风险

目标是否可接受。 
综合前述分析，本文给出对放射性物质运输风险

矩阵的初步建议如表 5 所示。该风险矩阵由不同程度

的事故后果和事故发生率分布共同构成。通过对不同

事故的严重程度分类，再结合其事故发生率来判断该

类事故风险是否可以接受。 
 

表 4  DOE–STD–3009 用于事故概率划分的依据 
Tab.4 Basis of accident probability division in DOE-STD-3009 

年发生概率 描述 定义 

10−1>P≥10−2 寿期内可能发生数次的事件（通常发生的事件） 有预期发生的概率 

10−2>P≥10−4 
寿期内不期望发生的事故，该概率水平的自然现象如：美国通用规范水平中提出

的地震、百年一遇洪水和最大风暴的期望值 
不太可能发生的概率

10−4>P≥10−6 寿期内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故，该等级包括设计基准事故 极不可能发生的概率

10−6>P 其他事故 
比极不可能的可能性

更低的概率 
 

表 5  对放射性物质运输事故风险矩阵的建议 
Tab.5 Recommendation for risk matrix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transport accidents 

年事故发生率 

事故后果 

轻微事故 
（H＜1 mSv） 

中等事故 
（1 mSv＜H≤3 mSv） 

设计基准事故 
（3 mSv＜H≤50 mSv） 

严重事故 
（H＞50 mSv）

10−1>P≥10−2 可接受 不可接受 不可接受 不可接受 

10−2>P≥10−4 可接受 边界 不可接受 不可接受 

10−4>P≥10−6 可接受 可接受 边界 不可接受 

10−6>P 可接受 可接受 可接受 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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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严重性拟由轻到重依次分为 4 级。矩阵中事

故严重程度的分级，以事故点隔离边界的公众个人所

受剂量划分。之所以未以工作人员剂量作为事故后果

的判定标准是考虑到对现场事故应急人员后果评估

时，往往考虑很多防护措施的影响，例如剂量分担、

呼吸保护等措施。这种理想化的干预结果，往往使工

作人员的辐射后果难以与事故的严重度保持正相关，

而隔离区边界公众剂量相对更能直接反映事故的严

重程度。 
事故发生率的分类方面，风险矩阵拟采用与

DOE–STD–3009 相 同 的 概 率 划 分 方 法 。 因 为

DOE–STD–3009 在事故概率等级划分方面更加细化，

与 NUREG–1520 相比略保守，如 NUREG–1520 将 P
低于10−5/年事故作为概率等级中最不可能发生的一级；

DOE–STD–3009 则以概率在 10−4>P>10−6 事故作为设

计基准事故水平，将 P 低于 10−6/年的事故作为概率

级别最低的超设计基准的严重事故，这与我国相关标

准中的认知更为接近。 

3  放射性物质运输风险可接受边界

的探讨 

3.1  各国间对风险可接受度的异同 

世界各国对风险水平方面的认识总体趋近但存在

差异，这与各国间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相关。 
英国安全健康委员会（HSE）以家中触电年死亡

率和交通事故年死亡率为基础展开研究。采用触电和

交通为参照的原因是任何人对意外造成的伤害总是

高估的并难以接受，而对常见事故伤害的预期是易于

接受的。HSE 提出的不同类型活动的风险接受水平[12]

如下：10−3 为所有行业工人在职业年限内可容忍的死

亡风险水平；10−4 为公众最大可容忍的常规电站年致

死风险水平；10−5 为公众最大可容忍的新建核电站年

致死风险水平；10−6 为无须进一步安全改进的可接受

的年致死风险水平。 
在 1953 年，荷兰曾针对洪水危害提出个人溺水

死亡的风险水平为 10−6[13]，并写入相关法规中。随着

对风险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认为风险不应是针对所

有个人的，而是根据所处区域来决定。此外，考虑到

风险可接受度与公众意愿关系密切，荷兰防洪技术委

员会（TAW）提出：对主动意愿强的活动及不情愿的

活动分别设定个人风险可接受标准范围为 10−3/年～

10−6/年[14]，即致死率低于 10−6/年是可接受的，大于

10−3/年则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癌症患病率研究中提出

以 10−8/年为可接受的安全水平。1977 年，在考虑了

社会、科学和经济等因素后将其修改为 10−6/年，该

数值在随后一直被视作可接受风险水平的标准[15]。针

对核电厂事故风险，NRC 早期定量健康目标（EQHO）

为“反应堆事故对附近个人急性死亡的平均风险不应

超过由其他事故而致急性死亡风险的 0.1%”，则由美

国其他事故急性死亡风险为 5×10−4/年可导出核电站

个人急性死亡风险目标约为 5×10−7/年。 
我国在风险评价方面的结论相对较少，胡二邦[16]

在其著作《环境风险评价实用技术和方法》中提出了

对不同风险水平可接受程度的定义（表 6）。 
 

表 6  我国一些风险可接受程度的研究成果 
Tab.6 Some research results of risk acceptability in China 

风险值 
（死亡/年）

危险性描述 可接受程度 

10−3 高操作危险性 
不可接受，立即采取

措施改进 
10−4 中等操作危险性 应采取改进措施 

10−5 
类似游泳和煤气

中毒事故的量级 
对此关心，并愿意采

取措施 

10−6 
类似于地震和天

灾的风险 
并不担心该类事故

发生 

10−7～10−8 类似于陨石坠落

伤人几率 
没人愿为该类事故

的预防而投资 
 

3.2  放射性运输风险矩阵的适用性探讨 

针对表 5 提出的放射性货包运输风险矩阵，本文

尝试性地对不同事故严重程度给出对应的风险可接

受边界进行讨论。矩阵中提出的严重放射性运输事故

与设计基准事故之间的辐射风险可接受度边界为

0.05×10−6 Sv/年，该类事故范畴被认为是涵盖乏燃料

或高放废物等本身具备高辐射危害的放射性运输活

动风险。以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60 号出版

物建议的辐射所致标称癌症致死危险系数为 4.0×10−2 
Sv−1 [11]，可导出该可接受边界阈值对应的癌症致死风

险为 2×10−9/年；同样假设事故辐射剂量均由急性照

射贡献，并取 5 Gy 作为全身急性照射的致死剂量阈

值[17]，可导出严重事故可接受边界的急性辐射致死风

险为 1×10−8/年。 
可以看出风险矩阵中严重事故可接受边界较前

述各国的可接受水平基本接近，略保守一个量级。这

是由于公众对各类核活动的风险认可度是更为谨慎

苛刻的。此外，放射性货包运输活动缺乏核设施周界

隔离和纵深防御下安全设施的缓解能力，一旦发生事

故，内容物通常会直接暴露到环境并面对公众，因此

对其提出更高的风险可接受度是合适的。 

4  结语 

放射性物质运输的风险可接受度研究在国际开

展甚少，更多的风险指引方法主要用于核电厂安全管

理方面。鉴于放射性运输活动的特殊性，直接采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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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现有安全目标明显是不适用的。 
本文首次针对放射性物质运输的风险可接受度

展开了探讨，根据放射性物质运输中内容物不同、容
器固有安全性不同、后果严重性不同等特点，提出采
用风险矩阵作为放射性运输风险指引和可接受度的
判别依据，是制定放射性运输风险控制目标管理方向
是一种尝试。 

本文仅对放射性货包运输的风险目标进行初步
探讨，其风险可接受程度的认知受到不同社会、经济、
文化及行业特殊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未来如何真正
用于指导放射性运输的核安全风险管理，还需进行更
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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